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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民生致学生家长的

一封信 
尊敬的学生家长 

您好！首先感谢您对教育事业的关心和支持。为扎实

推进教育民生工程，切实提高教育民生工程的社会知晓度

和满意度，致信向您宣传我县 2020 年实施的五项教育民

生工程相关政策,敬请详细阅读并广泛宣传。 

一、学前教育促进工程 

实施内容：1、支持新建、改扩建公办幼儿园项目工

程。2、开展家庭困难幼儿资助。对接受学前教育的普惠

性幼儿园在园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给予资

助，确保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幼儿优先获得资助，资

助标准 1000元每人每年。幼儿园从事业收入中足额提取

3%的经费，用于减免收费、提供特殊困难补助等。3、实

施幼儿教师培训。 

实施目标：进一步推进学前教育普及和普惠发展，努

力提升学前教育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  

二、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实施内容：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

助。供餐方式以学校食堂供餐为主，辅之以供餐企业（单



 2 

位）和托餐家庭（个人）。补助基本标准为每生每天 4元，

学生每年在校就餐天数按 195 天计算。食堂膳食补助资金

全额用于改善学生营养膳食，不得以现金形式直接发放给

学生个人和家长。 

实施目标：实现营养改善计划农村地区全覆盖，提高

农村学生健康水平。 

三、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实施内容：（一）义务教育“两免一补”。1、免除

义务教育学生学杂费。生均公用经费每生每年基准定额

为：小学 650 元、初中 850 元、特教学校和随班就读残

疾学生 6000 元。对寄宿制学校按寄宿生年生均 200 元标

准增加公用经费补助，继续落实农村地区不足 100 人的规

模较小学校按 100 人核定公用经费和学校取暖费补助（每

生每年 25 元）等政策。2、免费提供义务教育学生国家规

定课程教科书和免费为小学一年级新生提供正版学生字

典。3、补助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困难寄

宿生生活补助标准为：小学 500 元/学期、初中 625 元/

学期。困难非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为：小学 250 元/学期、

初中 312.50 元/学期。（二）巩固完善义务教育学校校舍

安全保障长效机制。（三）实施中小学校采暖保暖工程。 

实施目标：进一步完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提高

保障水平，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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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智慧学校建设 

实施内容：一是建设支持远程互动和本地互动的智慧

教学系统，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多样化、高质量的教育服

务。二是建设支持智能推送和学生自主学习的智慧学习系

统，为学生自主探究式学习提供开放式平台，引导学生利

用网络学习空间和网络资源进行个性化学习；三是提高中

小学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管理系统的应用水平，利用信息技

术实现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自动化、智能化和可视化。  

实施目标：实现义务教育小规模学校（教学点）智慧

学校建设全覆盖，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努力实现更加

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 

五、中职和普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  

实施内容：（一）中职学校学生资助制度。1.国家奖

学金。奖励中职学校全日制在校生中特别优秀的学生，奖

励标准为每生每年 6000元。2.国家助学金。资助中职学

校全日制正式学籍一、二年级在校学生，实行分档资助，

分档标准为 1000 元、2000 元、3000 元，分为 2-3 档，

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享受最高档。3.免学费补助。

对中职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在校生中所有农村（含县镇）

学生免除学费，民办学校按当地同类型同专业公办中职学

校免除学费标准给予补助，高于补助的部分，按规定继续

向学生收取。（二）普通高中学生资助制度。1.国家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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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资助全日制学籍在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具体标准在

1000 元-3000 元范围内确定，分为 2-3 档，建档立卡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享受最高档。2.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免除学费。对普通高中在籍在校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含非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农村

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免除学费。民办

高中按当地同类型公办普通高中免除学杂费标准给予补

助。高于补助的部分，按规定继续向学生收取。（三）校

内学生资助。公办中职学校应从事业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

资金，普通高中要从事业收入中足额提取 3%-5%的经费，

民办学校应从学费收入中提取不少于 5%资金，用于奖励

和资助学生。 

祝各位家长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太湖县教育局 

                         二 0 二 0 年十月 


